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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中医药大学 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

招生考试报考点现场确认公告 

 

2019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即将结束，现将

广西中医药大学报考点现场确认须知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确认时间 

2018年 11月 7-10日，上午 9:00-12:00；下午 14:00-17:00。

请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现场确认，逾期不再办理。 

二、确认地点 

广西中医药大学仙葫校区（南宁市五合大道 13号），大学生

活动中心 A座 2楼小礼堂（从 A座正门进，上楼梯对面即是）。 

三、所需材料 

1. 二代居民身份证。 

2. 学历证书（普通高校、成人高校、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

校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）和网上报名编号（网上报

名成功后系统生成的 9位数字）。 

3. 外省户籍非应届考生（不含 2017年后毕业且未就业的区

内院校普通全日制本科毕业生），还须提供以下材料之一： 

① 公安机关核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居住证（必须是卡片式的

居住证，办理居住证的回执凭条无效）。 

② 考生本人的房产产权证或商品房备案证明（或考生直系

亲属的房产产权证，比如父母的房产证，但同时应提供户口本等

能证明亲属关系的材料）。 

4. 报考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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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应提交本人的《入伍批准书》和《退出现役证》。 

5. 在校研究生报考，须提交所在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

同意报考的证明。 

重要提示：如上材料，均查验原件，提交复印件。考生须按

上述要求，如实、完整提供本人材料，如发现弄虚作假者，一经

查实，不予现场确认，并取消考试资格，相关后果及责任由考生

自行承担。 

四、确认流程 

1. 提前并仔细阅读《广西中医药大学 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

生招生考试报考点现场确认公告》。 

2. 提前或现场查看《广西中医药大学 2019年报考点现场确

认名单》，并牢记本人现场确认“流水号”。 

3. 领取表格：小礼堂入口处-领取《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

招生考试报名点现场确认验证单·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》，并将第

2点提到的现场确认“流水号”填写至验证单左上方，同时填写验

证单其他信息，并在验证单及承诺书上签名。 

4. 查验证件：小礼堂大厅内-将《验证单·承诺书》、二代居

民身份证、学生证或毕业证，以及网上报名编号等确认所需材料

（原件及复印件，复印件需装订成册，并在复印件左上角填写“流

水号”），提交报考点工作人员查验并核对。 

5. 现场照相：小礼堂大厅内-采集考生图像信息，每个网上

报名编号，仅限图像采集 1次。图像采集结束，随即领取《全国

硕士生入学考试报名信息简表》（一式 1 份）打印件，同时核对

本人报考信息，核对无误后，须在报名信息简表落款处签名。 

6. 提交表格：小礼堂大厅内-最后将《验证单·承诺书》、《报

名信息简表》交至交表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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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考试相关 

1. 准考证下载：2018年 12月 14-24日，考生可凭网上报名

的“用户名”和“密码”登录“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”自行下载打

印《准考证》。《准考证》使用 A4幅面白纸打印，正、反两面在

使用期间不得涂改或书写。考生凭下载打印的《准考证》及居民

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。 

2. 考试时间：2018年 12月 22-23日（上午 8:30-11:30，下

午 14:00-17:00）。 

3. 考试地点：凡网上报名时，报考点选择“广西中医药大学

（报考点代码：4510）”，并到本报考点参加现场确认的考生，考

场均安排在广西中医药大学仙葫校区，请考生于 2018 年 12 月

19-21日密切关注相关通知。 

4. 考试文具：按上级文件要求，本考点所有考场均统一配发

考试基本文具（包含：中性笔、2B铅笔、橡皮、小刀、尺子、胶

水等），除特殊专业需用的文具外，考生一律不得自带基本文具

进入考场。 

5. 考场设施：考场均为标准化考场，全程视频监控；考场均

统一配置电子挂钟，考生在进入考场时，须接受金属探测仪检查。

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将与考试无关的用品带入考场，例如：手机

或其他通讯工具，以及手表或其他计时工具，违者将以违规论处。 

6. 考试成绩：初试成绩由招生单位公布，具体查询时间和方

式，请考生于 2019年 2月 15日后关注相关通知。 

六、注意事项 

1. 考生身份证遗失：提供临时居民身份证和办理正式居民

身份证的单据。 

2. 考生更名或身份证号码变更：提供居民户口本或公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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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开具的证明，以及学历（学籍）认证报告或受理回执单。 

3. 军人未办理身份证：提供未办理身份证军人报考硕士研

究生证明；部队考生户口在广西，但身份证未重新办理者，可提

供部队开具的户籍证明。 

4. 港澳台地区或国外院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：提供学生证

和培养单位开具的证明。 

七、考生须知 

1. 树立诚信考试观念，遵守本人签署的诚信考试承诺书，珍

惜个人荣誉，遵守考试纪律。 

2.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九）第二十五条：“在法律

规定的国家考试中，组织作弊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

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并处罚金。 

“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，依照

前款的规定处罚。 

“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，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

定的考试的试题、答案的，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。 

“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，

处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” 

3. 考生作弊情况将记入全国统一考试考生诚信档案和考生

人事档案，当年作弊的考生下一年度不允许再次报考。 

重要提示：凡考生不按报考点公告报名、网报信息误填、填

报虚假信息而造成的不能考试、复试或录取的，相关后果及责任

由考生自行承担。 

八、考生关注 

以上提到的确认公告、确认名单、流水号、考场安排、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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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等信息，我校将及时在学校主页公布，并通过“广西中医药

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”微信公众号推送和发布，请扫描下方二

维码关注或收藏，以便随时查看。 

九、联系方式 

通讯地址：广西南宁市五合大道 13号广西中医药大学（仙

葫校区） 

邮政编码：530200 

联系部门：研究生处招生科 

联系电话：0771-3132106 

电子信箱：gxucm_yjs@163.com 

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

mailto:gxucm_yjs@163.com

